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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可避免的盲症 

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 

审议了关于消灭可避免盲症的报告1； 

忆及关于防盲的 WHA22.29、WHA25.55 和 WHA28.54 号决议、关于残疾的预防和

康复的 WHA45.10 号决议以及关于全球消灭致盲的沙眼的 WHA51.11 号决议； 

认识到当今世界有 4 500 万人失明和另有 1.35 亿人视力受损； 

确认全世界 90%的盲人和视力损伤者生活在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 

注意到这种状况对社区和国家的严重经济影响； 

意识到大多数致盲原因是可以避免的并且可获得的治疗是在所有卫生干预中最为

成功和最具成本效益的； 

忆及为处理可避免盲症以及避免盲人和视力受损人数的进一步增加，于 1999 年发

起了名为视觉 2020 — 享有看见权利的消灭可避免盲症全球行动，以消灭可避免的盲症； 

赞赏近几年会员国所作的努力以预防可避免盲症，但是铭记必须采取进一步行动； 

1. 敦促会员国： 

(1) 承诺通过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并在非政府组织和私立部门的协作下，在 2005
年之前制定国家视觉 2020 计划，支持消灭可避免盲症全球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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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可包括消费者或患者团体代表的视觉 2020 国家协调委员会或国家防盲委

员会以帮助制定和实施该项计划； 

(3) 至迟在 2007 年之前开始实施此类计划； 

(4) 在此类计划中列入包含标准化指标的有效信息系统以及定期监测和评价，目的

在于显示到 2010 年减轻可避免盲症的严重程度； 

(5) 支持为消灭可避免盲症筹集资源； 

2. 要求总干事： 

(1) 保持和加强世界卫生组织与会员国和消灭可避免盲症全球行动伙伴的合作； 

(2) 特别通过建立一个将所有有关方面、包括会员国代表凝聚在一起的监测委员

会，确保协调实施全球行动； 

(3) 尤其通过开发人力资源，为加强国家能力提供支持，以协调、评估和预防可避

免盲症。 

(4) 记录有成功防盲规划的国家的良好做法和防盲系统或典型，以便可加以调整或

在其它发展中国家运用； 

(5) 向第五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报告全球行动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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